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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是企业成本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本核算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预测、计划、分

析、考核和改进等控制工作，同时也对企业的成本决策和

经营决策的正确与否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加强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工作，保证产品成本信

息真实、完整，促进企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

《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国家有关规定，财政部在

2013年8月16日发布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

（以下简称《制度》），自 2014年 1月 1日执行。执行本制度

的企业不再执行《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制度》适用于大中型企业，包括制造业、农

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

信息传输业、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业以及其他除

金融行业的企业。本文旨在与旧《制度》做分析比较，所以

重点讨论工业企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

一、《制度》与《办法》关于产品成本核算的差异

1. 产品成本核算要求的着重点的变化。《办法》强调，

企业成本核算必须划清本期成本与下期成本的界限，在

产品成本与产成品成本的界限，可比产品成本与不可比

产品成本的界限。而《制度》强调，企业应当根据所发生的

有关费用能否归属于使产品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原

则，正确区分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

2. 产品成本内容规定（核算项目和范围）的变化。按

照《办法》规定：产品成本的内容应当包括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工资及福利费、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五个项目。

《制度》所称的产品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产品过程中所

发生的材料费用、职工薪酬等，以及不能直接计入而按一

定标准分配计入的各种间接费用。

《制度》对于产品成本内容的规定较为模糊，没有《办

法》规定得具体，而且相对来说范围更广，纳入核算的项

目也增多了，但并不冲突。制造企业一般设置直接材料、

燃料和动力、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成本项目，而制造费

用则实质上是指间接费用。“材料费用”也就是指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职工薪酬包含工资及福利费，只是《办法》按

业务单位的不同划分为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而《制度》

对于不能直接计入但按一定标准分配计入的成本还划分

出各种间接费用来。

笔者认为，《制度》下的成本核算考虑了在一定条件

下计入成本的间接费用，比旧《制度》的内容规定更为合

理和全面。《制度》没有把成本具体划分到车间或管理部

门，是因为实务中产品生产流程很多，有些成本归属于

几个部门并难以分割，不能明确归入为哪一个部门，所以

《制度》下不再以部门划分的方式使得成本核算更易于

操作。

3. 产品成本核算对象确定的变化。《办法》中并没有

对工业企业进行分类，而是根据生产特点和成本管理的

要求，确定成本核算对象，汇集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生

产成本，包括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

的，则以产品品种为成本核算对象。

《制度》细分了各行业，在制造业中，除了大量大批单

步骤生产产品或管理上不要求提供有关生产步骤成本信

息的，一般按照产品品种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其余像小批

单件生产产品、多步骤连续加工产品、产品规格繁多的产

品的成本核算对象的确定都与《办法》保持一致。

笔者认为，《制度》用大量大批单步骤这种分类制造

业的产品核算对象更为全面和准确，因为其也包含了“生

产一种或几种产品”这种核算对象，而且可以用以区分多

步骤加工的产品。采矿企业一般按照所采掘的产品确定

成本核算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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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办法》按照产品成本

是否自制将成本归集划分为外购材料成本、自制材料成

本和委托外部加工材料成本。《制度》从是否由单独的成

本核算对象负担产品成本将成本归集划分为单一成本核

算对象负担和几个成本核算对象共同负担。

对于产品成本的分配，办法规定，企业直接用于产品

生产的原料及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和燃料，应当分别计入

“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成本项目。一般消耗性的材料，

应当按照领用材料的车间或部门，根据材料的用途，计入

“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的有关项目。而《制度》规

定，生产部门直接用于生产的燃料和动力，直接计入生产

成本；生产部门间接用于生产的燃料和动力，计入制造

费用。

《办法》在分配产品成本时是按照成本所属业务部

门，而《制度》则按成本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计入生产成

本或制造费用。分配方法的改变，简化了产品成本的分配

方法，更易于归集和计算产品生产所产生的成本。并且

《制度》不再划分“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成本项目，统一

计入“生产成本”也简化了原来的计算和减少了成本核算

的工作量。但是，相对于《办法》对于制造业产品成本核算

过程中某些详细规定，《制度》对于细节的陈述不是很明

确。

（1）虽然二者都有提出企业不得以计划成本、标准成

本、定额成本等代替实际成本，期末要调整为实际成本。

但《办法》规定，材料的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应当

按照材料类别或品种进行核算，不能使用一个综合差异

率。材料的类别由企业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加强管

理的要求自行确定，材料成本差异必须按月分摊，不得在

季末或年末一次计算。但《制度》没有提及这一点。

（2）对于车间储备的材料、车间剩余不用的材料、生

产中回收的下脚废料的处理问题，《制度》没有给出明确

的处理意见。

（3）在企业的动力费用、企业按照国家规定计入成本

的工资和福利费、企业计入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的处

理问题上，《办法》提出直接计入生产成本的，计入各自对

应科目中；不直接参与生产的成本，将其按照一定比例和

规定分配计入“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的有关项目。

而《制度》仍然按照产品成本来源的直接或间接划分。

二、《制度》对工业企业的影响：产品成本核算的创新

和不足

1. 在目前的工业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下，主要采

用的是制造成本法、作业成本法以及资源消耗会计法。而

《制度》充分体现了产品成本核算体系的科学性与可行

性，提出推行作业成本法，例如，《制度》中规定，制造企业

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特点和条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采用作业成本法对不能直接归属于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

进行归集和分配。

作业成本法是指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各个作业为核

算对象，通过核算各个作业步骤所消耗掉的材料与资源，

计算整个生产过程的总成本。相对于之前的成本核算方

法，作业成本法更为合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制度》要求，企业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编

制、执行企业产品成本预算，对执行情况进行分析、考核，

落实成本管理责任制，加强对产品生产事前、事中、事后

的全过程控制，加强产品成本核算与管理各项基础工作。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繁荣，为产品成本核算带来了一

定积极的影响，《制度》对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在制

定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信息传输企业和软件及信息技术服

务企业的产品核算要求，无疑也为工业企业的产品核算

带来了便利。

3. 企业内部管理有相关要求的，还可以按照现代企

业多维度、多层次的管理需要，确定多元化的产品成本核

算对象、项目和范围、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多维度，是

指以产品的最小生产步骤或作业为基础，按照企业有关

部门的生产流程及其相应的成本管理要求，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组合出产品维度、工序维度、车间班组维度、生产

设备维度、客户订单维度、变动成本维度和固定成本维度

等不同的成本核算对象。多层次,是指根据企业成本管理

需要,划分为企业管理部门、工厂、车间和班组等成本管控

层次。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核算理念，使得在现在日

渐复杂的产品成本核算更具灵活性和生命力，也为产品

核算的实务操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支持。

虽然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

的创新点对于产品成本核算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

企业产品成本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不够完善。《制度》对于

信息技术的要求更高，企业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建立一套

完善的产品成本信息处理与管理系统，通过相关财务软

件来实现产品成本核算的一体化。另一方面，企业成本管

理的意识淡薄。只有得到企业全体人员的重视，展开相关

的工作才能实现新制度产品核算的效果。所以要企业注

重理念培养与实践操作培训相结合，不断提升企业人员

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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